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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实验室管理中心文件
青农大实发〔2025〕5号

青岛农业大学

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细则（试行）
第一条为规范我校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

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确保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、《山东

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》、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和《青

岛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本细则所称特种设备是指实验室存放和使用，对人

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压力容器、起重类设备和场（厂）

内专用机动车辆，以及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的其他特种设备。其中

实验室常见的压力容器类特种设备包括锅炉、高压灭菌锅、气瓶



— 2 —

等，以及在成套设备内属于特种设备的压力容器；机电类特种设

备包括起重机、叉车等。

（一）实验室压力容器类特种设备

1.承压设备。容积大于 30L（含）的高压灭菌锅、单独使用

或成套设备内的锅炉等，铭牌标明为简单压力容器的除外。

2.气瓶。实验室使用的各类气瓶，其管理按照学校气体（气

瓶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机电类特种设备

1.起重机。额定起重量大于 0.5t（含）的升降机；额定起

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3t（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或者等于 40t·m 的

塔式起重机，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 300t/h 的装卸桥），且提升

高度大于 2m（含）的起重机。

2.叉车。在实验室内使用的场内专用机动车辆。

第三条实验室管理中心负责全校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全监

督管理工作，主要职责包括：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特种设备

管理的政策、法规、标准等；组织制定学校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

管理规章制度；负责组织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、《特种设备作

业人员证》办理工作；负责特种设备管理与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

组织工作；指导和监督特种设备的购置、安装、使用、检验、维

护保养、报废等工作；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工作。

第四条二级教学科研单位（以下简称二级单位）负责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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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，主要职责包括：落实学校有关特种

设备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；建立健全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

度和岗位责任制度；负责协调组织本单位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、

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办理工作；负责特种设备管理与操作人

员的安全培训组织工作；负责组织本单位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、

维护保养和检查等工作；负责组织本单位特种设备管理与操作人

员的日常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；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开展特种设备

安全检查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第五条实验室负责人负责制定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操作规

程并执行；定期对特种设备进行日常使用维护保养和检查，及时

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，确保设备安全使用；负责开展实验室特种

设备的安全使用培训与持证人员的日常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；负

责实验室特种设备相关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作；负责对接

实验室特种设备的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办理工作，负责对接

特种设备管理与操作人员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办理工作，负

责配合特种设备及附件的检验工作。

第六条特种设备的取得

1.为确保办理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，特种设备购置前，

申购单位必须与销售单位充分沟通，依据《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

条例》，要求销售单位提供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、设计文件、产

品质量合格证明、安装以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、监督检验证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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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；属于进口特种设备的，应当提前向山东省

人民政府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告知义务。

建议优先购置有简单压力容器标识的高压灭菌锅，设备铭牌

上标明为简单压力容器的无须办理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，操

作人员无需办理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。

建议优先购置国产高压灭菌锅，进口设备办理使用登记程序

复杂。购置前，务必咨询、查阅拟购置设备的有效期，选择有效

期长的高压灭菌锅。

原则上不得购置气瓶，实验室气瓶从学校气体供应商处租用。

2.需要操作人员持证使用的特种设备，申购前必须获得对应

的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。

3.购置申请、审批、采购和验收程序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通过校外调拨、划转、置换或捐赠等非购置程序取得的特

种设备，按照学校资产管理规定完成固定资产入账手续，并完成

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、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办理后方可启

用，未完成前必须封存，不得使用。

第七条特种设备使用登记

实验室特种设备通过验收后，应报实验室管理中心备案，并

按照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办理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和《特

种设备使用标志》。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按照学校《特种设备使用

登记证办理与设备检验程序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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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特种设备作业资格办理

使用实验室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必须考取《特种设备作业人

员证》，并按照规定作业范围操作特种设备。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

证》每 4 年复审 1 次。特种设备作业资格按照学校《特种设备作

业人员证办理程序》执行。

第九条特种设备及附件检验

1.实验室应对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检查，按照《实验室安全

检查记录本》填报要求，实施日检、周检和月检。压力容器对本

体及其安全附件、装卸附件安全保护装置、测量调控装置、附属

仪器仪表检查；起重设备对机械、声光电报警装置等检查。

2.特种设备须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，压

力容器附带的安全阀或压力表等附件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

校验或检定。二级单位可委托检验检测代理公司协助检验检测手

续办理。

3.二级单位应提前与检验机构预约检验时间，确保特种设备

在下次检验日期到期之前检验完毕。

4.对未通过检验的特种设备，应停止使用并按照要求进行整

改，整改完成后再报检验机构进行检验。

第十条特种设备报废

实验室特种设备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强制报废。二级单位依

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申请报废。报废时，二级单位需拆除设备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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铭牌，以防流入市场再次使用。报废手续完成前，二级单位须在

设备上张贴封条并停止使用。

1.未能办理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的特种设备。

2.已达到设计使用年限，检验检测机构不予检验或未通过检

验的特种设备。

3.存在严重事故隐患，无改造、修理价值，或者达到安全技

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的。

4.已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的，报废后及时向原登记的特种

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。

第十一条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

1.实验室负责人或指派已取得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的老

师，对首次进入本实验室的师生，开展特种设备使用安全培训；

每学期面向实验室师生开展 1 次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。《特

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复印件应置于或者附着于相应特种设备的显

著位置。

2.每台特种设备均须制定安全操作规程，规程悬挂张贴于特

种设备周边显著位置。

3.检验合格期内的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复印件、定期检验

合格证标志需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。

第十二条 特种设备档案管理

实验室须对本实验室内的特种设备相关资料整理装袋归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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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档资料包括：

1.特种设备出厂附带的设计文件、产品质量证明书、使用维

护说明、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，以及安装技术文件等资料。

2.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，特种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

定期检验报告。

3.特种设备在《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本》记载的定期检查记

录；

4.特种设备使用记录、维护保养记录、运行故障和事件记录。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实验室管理中心

2025 年 9 月 11 日

青岛农业大学实验室管理中心 2025年10月28日印


